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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 帮帮团

要了解对方的借款目的及还款能力，不能感情用事，
否则可能给自己造成损失

有啥不方便 大家帮你办

热线电话：66778866

办办帮帮 9:00-12:00
15:00-18:00

（24小时）

晚报帮帮团 刘 亮 15236297591
小人物 大梦想 王若馨 18637981889
你问TA答 王 雨 18638368172

QQ群号 320864870为他人借钱作担保
个中风险要明了

市民李女士说：“别人借给我
朋友的钱，每月三分的‘利息’，还要
求我的朋友每个月给他买两条价
值七八百元的烟。我想知道这种
形式算不算高利贷？”另外，李女士
还称，她的朋友目前经济困难，借的
这笔钱暂时还不了，“对方就放狠话
威胁他”。李女士听人说，法律不保
护高利贷，一旦认定为高利贷就可
以不还钱，是这样吗？
【律师解答】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
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
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
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
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
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本案中，李女士朋友的借款
利率已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四倍，因此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
护，但李女士的朋友仍应归还本
金，并应当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的四倍支付利息。另外，对于与
民间借贷相关的涉黑犯罪及其他
暴力性犯罪或违法行为，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要依法从严
惩处。

律师提醒：
对于借贷双方而言，最好签

订借款合同，明确借款利率、借款
期限、逾期不能还款的违约责任
等；对于出借方来讲，要重点考虑
借款方的信誉、借款用途、是否具
有还款能力，天上不会掉馅饼，对
方无还款能力再高的利息都是空
中楼阁；针对借款方而言，要考虑
出借方的利率是否过高、自己能
否承受、是否能按时还款等，以免
到时不能还款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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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利率高出银行利率多少不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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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市民徐先生的
朋友急需用钱，去担保公司借钱，
却因其名下没有固定资产被拒
绝。徐先生见朋友很着急，便用
自己的房子为其作了抵押担保。
去年12月，徐先生接到担保公司
的电话，对方称借款到期了，但其
朋友一直联系不上，逾期不还钱
的话，他们要收走徐先生的房子。

徐先生很郁闷，如果一直联
系不上那个朋友的话，这钱该自
己还吗，是否还有别的办法？

【律师解答】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

永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平艳玲：
在联系不上朋友的情况下，

借款到期，这钱是要由徐先生来
归还的。徐先生用自己的房子
为朋友作抵押担保，徐先生的
朋友作为债务人，其逾期不归
还借款时，担保公司作为债权
人，有权依照担保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将徐先生作抵押担保的
房产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当然，对
于徐先生的损失，根据担保法规
定，徐先生作为抵押担保人，在
担保公司人实现抵押权后，他有
权向债务人，即自己的朋友进行
追偿。

律师提醒：
作为抵押担保人，要明确担

保的风险，了解被担保人的借款
目的、资产状况、经营能力、还款
能力等，不要意气用事，这样才能
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用自家房产为朋友担保借钱，朋友不见了该咋办？

□见习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徐博誩闻

民间资金借贷有哪些风险？遇到纠纷该咋办？日前，本报就借条方面的问
题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并给出了借条的规范格式，（见2月19日A15版）广受读者
关注。近期，又有不少读者咨询有关民间借贷等的问题，问题多集中在高利贷是
否受法律保护、担保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等方面。我们选出3个典型案例，
请晚报律师帮帮团律师予以解答。

王先生是一家劳务输出中介
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公司和应届
大学毕业生陈某签订了赴国外工
作的劳务协议书，付某作为陈某
的担保人与该公司签订了担保合
同。合同中约定，陈某在国外工作
期间，若私自离职或合同期满后
不按时回国，都视为违约，担保人
付某要向该公司支付担保违约金
10万元。

此后不久，陈某如约出国务
工，但3个月后，公司从境外获悉，

他已无故离职，这时也联系不到付
某了。王先生听人说，像这种劳务纠
纷法院是不予受理的，是这样吗？
【律师解答】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
张振龙律师事务所律师毛鹃：

依据担保法规定，在借贷、买
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
动中，可依法设定担保。本案中，
付某作为担保人，担保的是陈某
私自离职或合同期满后不按时回
国。律师个人认为，“私自离职”和

“不按时回国”在法律上指的是人
身行为，不是“债权行为”，故不适
用担保法。所以，该合同中付某应
承担的担保责任通过法律途径无
法实现。

律师提醒：
在类似合同中，应尽量以债

权或损失作为担保标的，如以私
自离职视为“造成损失多少元”，
然后再在造成经济损失的基础上
设定担保，这样就更有利于保护
守约方的合法权益了。

为“私自离职”作担保的人找不到了，能起诉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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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回音

日前，本报用 200 余字报道
了市民李女士想为偏瘫的父亲
寻一辆轮椅，推着他出门晒晒太
阳的故事。（见3月14日B08版）
令我们感动的是，在报道发出后
的两天时间里，就有20余名热心
市民打来电话表示想帮李女士
圆梦。

市民孟先生说，他的父亲
刚刚去世，他很悔恨自己当初
没能抽时间多陪陪父亲，哪怕
是推着他出去晒晒太阳。他很
羡慕李女士现在还能在父亲身
边尽孝，他家里有一辆父亲用过
的轮椅，大概八成新，想送给李
女士。

市民黄先生说，他看完报纸
后被李女士的孝心所打动。他
告诉我们，父母都不图子女能为
家做出多大的贡献，他们要的只
是陪伴，希望李女士能推着他送
出的轮椅，好好照顾父亲。

和他们一样的爱心市民还
有许多，在此我们不再一一列
举。李女士在知道自己得到这
么多人的关爱后，反复说“咱洛
阳人真是太好了”。她说，要借
晚报感谢那些与她素不相识的
好心人，希望在自己为父亲寻得
一辆轮椅后，大家能把多的轮椅
送给更多需要的人。

目前，李女士已从爱心市民
家中取走了轮椅。她告诉我们，
以后她也要尽其所能帮助别
人。这，也正是晚报所想传递的
温暖。

  

1个求助20多个
回应，这个圆梦
故事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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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亲寻轮椅的李女士说
要借晚报感谢大家，并希望
把多的轮椅送给需要的人


